
米林市审计局分类检查目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审计监督
	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他单位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0月23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2、3、4、5、18、19、20、21、22、23、24、25、26、34、36、37、41、42、43、44、45、49、50、51、52、53、54、5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77、8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8  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 6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99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31号公布2010年2月2日国务院第100次常 务会议修订通过2010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1 号公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第15、16、17、19、20、21、22、23、24、28、29、30、33、40、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1995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86号发布，2020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29号修订)第87、92条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2004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7号公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 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2、21、22条

	2
	
	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3
	
	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草案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4
	
	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对其他关系 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5
	
	[bookmark: _GoBack]对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向有关地方、部门、单位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备注：本目录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条款，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条款和内容为准





不予或者免予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或者免予处罚的情形
	相应法定依据

	

1
	对企业和个人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情节轻微，在检查中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和提供相关资料，并能积极纠正、整改，未造成危害后果，或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二）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三）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

	

2
	
对企业和个人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或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或从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的，情节轻微，在检查中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和提供相关资料，并能积极纠正、整改，未造成危害后果，或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二）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四）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3
	对企业和个人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的处罚
	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初次违法，在检查中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和提供相关资料，并能积极纠正、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二）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三）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

	
4
	对企业和个人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的处罚
	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或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或从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的，情节轻微，在检查中能够主动说明情况和提供相关资料，并能积极纠正、整改，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二）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四）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备注：本清单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条款，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条款和内容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 订) 。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相应法定依据

	
1
	无
	






	  

	
2
	

	
	



备注：本清单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条款，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条款和内容为准。



从重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从重处罚的情形
	相应法定依据

	


	无
	












	


备注：本清单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条款，以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条款和内容为
准。
